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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第三醫療大樓新建工程 

工程保險疑義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  上午 11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六樓會議室 

參、 主席：姚鈺 主任秘書                                紀錄：江意萱、廖敍媛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壹、 施工單位報告：略(請參考施工單位簡報內容) 

貳、 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釋疑事項】 

有關施工單位及保險公司所提供之保險單據，本院提出以下疑慮： 

 主計室： 

(1) 依工程採購契約第 13 條規定，承商應投保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

造機具綜合保險……等項目，然依業管單位提送承商第 1 次估驗請款，所提供保險

單據內容，承商僅出具營造綜合保險及雇主意外責任險等投保資料，又保險費收據

金額 485 萬元與契約載明保險費金額 1,254萬 6,084元差距達約 760餘萬元。 

(2) 綜上二情事，爰請業管單位確實本於權責釐清並審認承商是否確已依契約規定投

保。 

 醫企部–法專： 

(1) 承商所應投保項目已規定於工程採購契約第 13 條內，然今日承商所提供之保險單

據與契約規定內容不符，兩者文意產生落差之情事，應回歸於《保險法》之精神，

考量本保險是否包含本案工程保險事故發生時，得否獲得相關後續理賠事宜；請承

商與保險公司確認本案所應投保之項目是否皆已納入該保險單據所保障之內容？ 

(2) 承商投保金額及契約規定金額不符，推測其為保險公司考量對於被保險人之風險評

估(如：若曾發生意外之人，投保金額需提高才可得到相同保障)，請承商與保險公

司確認本案投保金額是否足以包含本案所應投保項目之內容所應得到之保障？ 

綜上所述，承商及保險公司答覆如下： 

1. 按一般公共工程投保時，其以公共工程保險範本並依實際狀況勾選所需投保之項目，大

致可分為營造綜合保險及安裝綜合保險二種，其皆為綜合型保單。如一般僅鋪橋、造路

等營建物則使用營造綜合保險，若安裝大型機台設備則使用安裝綜合保險；然二者主條

約保障內容相同，其差異為附加條款之設定。 

2. 依上述，就本案而言，建築物之主體結構、土木鋼構、機電及儀器等裝修工程皆已納

入保障範圍。而本案所使用之營造綜合保險，已涵蓋特殊保險規範之附加條款。本案

投保金額即為決標金額 7,295,270,831 元，若須依工程內容事項拆分為營造綜合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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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裝綜合保險二單，實益性不高(因營造綜合保險足以包含本案風險之保障內容)。 

3. 本案投保金額(以決標金額計)與契約規定金額不符之原因，則為保險公司考量賠損率後

所訂定之金額，並確認該金額足以投保。 

4. 依本案保險基本條款第四條之保險金額設定即包含總公共工程、公共材料(鋼構、結

構、土木…等建物所需材料)、安全事故……等，保險公司承諾以本案投保金額

7,295,270,831 元足以涵蓋本案工程契約所需投保之項目，並對本案工程所發生之所有

意外風險負理賠責任。 

參、 主席結論： 

感謝保險公司及院內單位出席參與本會議進行釋疑協調，本案之工程保險保單內容疑慮經

承商及保險公司答覆該投保金額即為決標金額 7,295,270,831元足以涵蓋本案工程契約所

需投保之項目，應符合工程採購契約第 13 條規定，請承辦單位依今日會議紀錄綜理後再

次會簽各單位續行辦理，以利推展本案工程估驗計價作業事宜。 

肆、 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伍、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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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其屬本契約所載承保範圍以外者，依下列

情形辦理： 

1.廠商已完成之工作項目本身受損時，除已完成部分仍按契約單價計價

外，修復或需重做部分由雙方協議，但機關供給之材料，仍得由機關

核實供給之。 

2.廠商自備施工用機具設備之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第 13條 保險 

(一)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保人身意外

險。 

■營造綜合保險（附加■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雇主意外責

任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附加■雇主意外責任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甲方相關人員意外責任險。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貨物運輸保險。 

□其他＿＿＿＿＿＿＿＿＿＿＿＿＿＿＿＿＿＿＿＿＿＿ 

(二)乙方依前款辦理之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內容如下： 

1.承保範圍：得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

冰雹、水災、土石流、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火災、

爆炸、破壞、竊盜、搶奪、強盜、罷工及勞資糾紛等事項所生之損害。

【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選擇納入】 

2.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3.被保險人：以甲方及其技術服務廠商、乙方及全部分包廠商為共同被

保險人。 

4.保險金額：■營造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含工程金額、拆除清理費用、

辦公室、房舍、臨時設施及材料之足額重置價格；■安裝綜合保險之

保險金額含設備器材金額、拆除清理費用、辦公室、房舍、臨時設施

及材料之足額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在意外事故發生時，重新

置換與保險標的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機具設備所需之新品

價格，該項價格包含機具設備之運費、關稅、安裝及其他費用。 

5.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上。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千萬元以上。 

(3)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上。 

(4)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新臺幣 1千 5百萬元。 

(5)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新臺幣 2 千萬元，惟查核金額以上工程

最高賠償限額新臺幣 5千萬元。 

6.雇主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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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甲方相關人員意外責任保險（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千萬元以

上）。 

8.鄰屋（含公共設施）倒塌及龜裂責任險。 

(1)鄰屋倒塌為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上（自負額最高為新臺幣 5 百萬

元）。 

(2)鄰屋龜裂為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自負額最高為新臺幣 1 百萬

元）。 

9.每一事故之乙方自負額上限：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以 10%為上限。 

10.保險期間：自開工日起至驗收合格後15日止。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

由乙方負責立即將保險期間比照順延，並向甲方報核。 

11.受益人：甲方（不包含責任保險）。 

12.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但有利於

甲方者，不在此限。 

13.營造綜合保險，應自本契約送達次日起 15日內提送保單予甲方，如

有作業需展延者，至遲需於第 1次申領估驗款前完成提送，未能依期

程提送本契約之營造綜合保險單者，當期及以前之工程估驗款，不予

辦理計價；上述營造綜合保險，不論乙方是否投保，於工程履約期間

均應由乙方負責保險目的所應負之損失賠償責任。 

14.如契約工程或任何部分工程、材料、機具等已辦妥保險，在保險期

間遭受任何損害，而甲方認為該損害應立即修復，以便工程能適時進

行時，乙方不得以保險公司尚未理賠或未收到理賠金額為由拒絕。 

15.遇有工程變更設計追加契約價金時，乙方應隨時加保，其保險費按

契約約定由甲方付給。 

16.遇有意外事故可能導致賠償請求時，乙方即應依照保險公司規定辦

理，甲方於收到賠償款後依賠償請求轉發。惟事故為工程或材料損失

或鄰屋（含公共設施）龜裂倒塌時，應由乙方修復或重購補充，或經

協議以金錢補償，報經甲方派員勘驗合格或查證後，甲方始可將收到

之賠償款轉發乙方。但保險單上之自付額及超出保險之賠償金額均應

由乙方自行負責，甲方不予負擔或補貼。 

(三)乙方依第（一）款辦理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

格。 

(四)乙方依第（一）款辦理之貨物運輸保險，得包括設備器材運抵甲方場所

之內陸貨物運輸保險，保險範圍得包括地震、雷擊、搶劫、偷竊、未送

達、漏失、破損、短缺、戰爭、罷工及暴動等事項所生之損害。 

(五)保險單或保險契約規定之不保事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負擔。 

(六)乙方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七)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辦理保險，致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

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八)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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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一條第（七）款辦理。 

(九)保險單正本 1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須延長履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契

約雙方另行協議其合理之分擔方式。 

(十)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 

    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屬免投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 

    之。乙方並應為其屬勞工保險條例所定應參加或得參加勞工保險(含僅

參 

    加職業災害保險)對象之員工投保；其員工非屬前開對象者，始得以其

他 

    商業保險代之。 

(十一)本契約如未約定保險費以繳費收據請領者，而乙方己依契約規定投保，

其實際支出倘與契約所列金額不同，應以契約所規定價金支付乙方。 

(十二)甲方及乙方均應避免發生工程會訂頒之「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所載情形。 

(十三)乙方投保之保險單，包括附加條款、附加保險等，須經保險主管機關 

      核准或備查；未經甲方同意，不得以附加條款限縮承保範圍。 

 

第 14條 保證金 

(一)保證金之發還情形如下（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履約部分所占進度之比率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履約部分所占契約金額之比率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預付款已扣回金額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於驗收合格後一次發還。 

□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有分段

或部分驗收情形者，得按比例分次發還。 

■履約保證金於工程進度達 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 25%。

（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尚不以 4次為限；惟

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不得少於 4次） 

□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發還＿%（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其餘之部分於＿＿＿＿＿＿（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發還。 

■廠商於履約標的完成驗收付款前應繳納保固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一次發還。 

■保固保證金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 30 日內按比例分次發還。保固期在 1 年以上者，按年比例

分次發還。 

□差額保證金之發還，同履約保證金。 




